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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宜人社〔2020〕13 号

宜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开展 2019年度劳动执法年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落实国务院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

相关规定，深入贯彻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，响应“消除重

复执法，避免管辖交叉和监督检查不到位的问题”等文件精神，

根据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劳动执法年审实行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方式的通知》（云人社通﹝2020﹞61号）和《昆

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劳动执法年审工

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现将我县 2019 年度劳动执法年审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：

一、年审对象和内容

（一）年审对象：宜良县行政区域内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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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的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

非企业单位（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基金会、

各类中介机构等）和其他有用工行为的单位（以下统称用人单位）

都必须参加劳动保障执法年审。

（二）年审内容：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用人单

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情况。主要为：劳动合同订立、

履行情况；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情况；工资支付、执行最低工资

标准情况及工资集体协商情况；劳务派遣情况；工作时间和休息

休假情况；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交存等情况。

二、年审方式和程序
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2020年 5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31日。

（二）申报方式：网上申报。

（三）监管方式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。

（四）年审程序：

1.用人单位登录“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”，填报

2019年度相关用工数据；

登 录 方 式 一 ： 在 “ 云 南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网 ”

（http://hrss.yn.gov.cn/），点击“12333公共服务”，进入“网上大厅”

后登录“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”；

登录方式二：在“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”

（http://rsj.km.gov.cn），选择“在线服务”进入“网上服务大厅”，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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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“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”；

2.用人单位将申报的年审数据上传至“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

网上申报系统”；

3.我县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根据用人单位申报数据比对结果，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，科学制定随机抽查工作计

划，确定抽查的范围、内容、比例和频次。抽查到的用人单位必

须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完成执法年审相关事宜，劳动保障监察

机构依法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符合重大劳动保障

违法案件公布条件的，一律向社会公布；达到列入欠薪“黑名单”

条件的，一律列入欠薪“黑名单”。对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，将及

时在我县政府门户网站和本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，同时按照

“互联网+监管”工作要求，推送至相关部门的诚信平台，推进劳

动保障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跨部门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让失信

者一处违规、处处受限。

三、相关规定

（一）满足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，视为已按规定参加劳

动执法年审：

一是被抽查的用人单位，在申报截止时间（2020 年 8 月 31

日）前完成网上申报的。

二是申报截止时间（2020年 8月 31日）前，已完成网上申

报，但未被抽查的用人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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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至申报截止时间（2020年 8月 31日）“云南省劳动保

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”尚未收到用人单位申报或申报截止时间

（2020年 8月 31日）后收到用人单位上传数据的，视为用人单

位不按规定参加劳动执法年审，按《云南省劳动监察条例》第二

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以 500 元以上 5000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用人单位不如实填写申报数据的，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三十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以 2000 元

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四）“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”是否收到用人单

位申报数据和收到的时间以“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”

出具的证明为准（此证明用人单位自行打印留存）。

四、随机抽查的范围、比例和频次

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和年度检查计划，根据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要求，制定如下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。抽查范围：全县行

政区域内所有用人单位。抽查内容：用人单位全面执行劳动保障

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。抽查比例：不低于 10%。抽查频次：开展

不定期抽查共计 3次。

五、年审要求

（一）用人单位申报的数据将作为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

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，请用人单位如实填报申报数据，通过年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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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实推进我县劳动保障诚信体系建设。

（二）各县级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起

到带头示范作用，按规定参加 2019 年度劳动执法年审，同时要

加强对下属单位劳动用工情况的监管，督促下属单位按时参加年

审，指导下属单位认真做好年审数据的整理、采集、申报和整改

工作。

（三）用人单位首次登陆“年审信息系统”时需要填写注册

信息、设置密码，注册成功后方可登录系统进行数据录入。网上

年审系统的注册、填报、上传不需任何费用，也不需购买密钥等，

完全免费。已参加过上年度网上年审数据申报的用人单位，按照

年审通告的年审程序填报 2019年度申报数据即可（填报数据时，

可通过“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”提取上年度数据进

行修改、补充）。

宜良县劳动执法年审业务咨询电话：67539921

云南省劳动保障执法网上申报系统技术咨询电话：

400-670-2777

宜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年 6月 1日

宜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日印发


